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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设计管控研究

彭卓见，魏春雨
（湖南大学 建筑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人类社会发展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市民对于城市的美观、宜居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设计正是加强
城市特色、提升空间品质的有力工具。梳理美国城市设计相关的典型案件可以发现，美国的城市设计管控经历了从无到

有的漫长历程，在审美、历史保护与城市肌理等城市设计相关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司法经验，这对我国城市设计管

控的提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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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城市设计可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物质空间为主，强调建筑学

和古典美学；第二阶段则是转向了物质空间与经

济技术并重的阶段，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元视角

被引入城市设计；第三阶段是生态化和可持续化，

以及以公共政策为导向。西方城市设计的演化与

各个时期城市发展的背景和诉求相呼应。我国城

市化高速发展，将西方国家耗时上百年的历程缩

短为几十年，我国的规划设计者积极吸收转化国

外城市设计理论，同时不断地探索适应本土特征

的理论与方法。

美国的城市设计相对比较成熟，已经完成从

物质空间设计到政策与管理的转向，城市设计的

相关内容在司法领域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历程，

形成了一套逐步演变却相对稳定的司法逻辑，公

众参与程度很高，美国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以判例

为主，对于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更为丰富的经

验。因此，梳理美国城市设计相关的典型案件并

研究具体案例或许能够为解决中国城市设计管控

的问题提供思路。

一　美国城市设计管控的发展历程
尽管城市设计涉及的内容宽泛，但与美学、城

市历史及肌理保护这两方面的相关性是业界的共

识。然而，当这两方面介入司法的范畴时，城市设

计就遭到诸多质疑与挑战：如何定义城市肌理？

鉴于人们审美的异同，如何制定统一美观标准？

政府将以何种理由对城市设计这种抽象却又涉及

大尺度、产权复杂的领域进行管理和控制？这些

都是城市设计管控在美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美国，州或者地方政府拥有管理权 （ｐｏｌｉｃｅ
ｐｏｗｅｒ），这项权力允许政府设立相关法规来干涉
私人利益，这项权力的运用必须是为了保护大众

的安全、健康、道德，改善大众便捷程度、繁荣以及

福利，防止压迫和欺诈。由于对“安全”“道德”

“健康”等关键词的理解一直在改变，政府管理权

的范畴也一直随之变化。因此，政府的管理权取

决于法院对这项权力的诠释。然而，法院并不能

随意地对管理权进行诠释，因为存在诸多的限制。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律评论》中指出：“管理权

的使用必须是出于公众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这项

权力必须被合理地定义和行使；行使的方式必须

根据具体公众目的理性地选择。”①这些对于政府

管理权的限制在城市设计相关的问题上，例如美

学、城市肌理等，就变得更为严格了。事实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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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相关的法律发展历程本质上就是司法界

对于相关问题态度和理解的演变历程。

（一）美学相关问题司法历程

《哥伦比亚大学法律评论》提到，在 ２０世纪
的前５０年里，司法机关对于美学相关的区划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ｚｏｎｉｎｇ）的态度从彻底否认逐渐变化成
模棱两可的接受，以至于在某些案件中表达了明

显的支持①。同样，理查德·赖在其著述中指出，

美国司法界对于政府是否有权制定美学相关条款

的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１）认定不合法；（２）认
定合法，但是借用其他传统理由（例如健康和安

全）来 掩饰对于政府在美学管理上的支持；（３）
美学问题自身成为合理的法律依据，政府可以行

使管理权来制定条款管理美学相关问题②。本部

分将沿用这三个阶段来阐述美学问题的司法发展

进程。

１．第一阶段
美国被誉为“生活在车轮上的国家”，自从

１９０３年福特的Ｔ型汽车投入市场以来，美国的汽
车拥有量直线上升，与其相关的问题也渗入到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学的司法问题也是其中

一个。

由于人们使用汽车的频率越来越高，而当时

电视尚未问世，精明的广告公司就将目光放到了

廉价而无处不在的城市道路沿街地块。广告牌铺

天盖地地在公路边蔓延开来，成为美国地景。亟

待扩张的广告商与一心想要保护城市景色不受广

告牌破坏的城市政府成为美学司法问题上对簿公

堂的第一对。

在早期的案子里，法院对于政府管理权的解

释中不包括美学问题。政府制定的美学相关条例

一般都被法官推翻，理由是管理的目的并非传统

管理权范畴中的民众健康、安全、道德以及公众福

利。这一司法态度在帕塞伊克市对帕特森广告公

司的诉讼中得到体现 （Ｐａｓｓａｉｃｖ．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Ｂｉｌｌ
Ｐｏｓｔ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Ｓｉｇｎ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Ｃｏ．－７２Ｎ．Ｊ．Ｌ．
２８５，６２Ａ．２６７（１９０５）），法院陈述道：“（市政府
意图对广告牌的）控制超出了保护公众安全的权

限。有可能政府设定条款的目的是出于美学的考

虑，而不是公众的安全。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

司法案例显示，一个人会因为他的品味与其左邻

右舍的品味不同而被剥夺对于自身私有财产的使

用。对于美学的考虑是不必要的，而只有（保护

公众安全和健康的）必要性才能够使政府行使管

理权剥夺私人财产使用的行为合法。”

同样，在维尼格林公司诉加州圣何塞市案中

（ＶａｒｎｅｙＧｒｅｅｎｖ．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００Ｐ．８６７（Ｃａｌ．
１９０９）），加州最高法院指出：“鼓励和提升城市美
学和艺术素养是作为城市政府合理的考虑。然

而，这些原因自身并不能成为政府行使管理权来

限制个人对其私有财产使用的合法依据。广告公

司作为土地所有人，受到政府的限制后其财产受

到了损害。政府的条例并非限制广告牌的使用和

安装方法，而是绝对的禁止任何广告牌的设立，这

种条例超出了政府管理权的范畴。”

２．第二阶段
从这些早期案件的审理结果中不难发现，政

府在美学相关的问题上对于私人物权力的干涉是

不受法庭支持的。

然而，法庭对于私人土地使用不受政府干涉

的传统理念此后并未持续很久。私人汽车的进一

步发展使其成为美国人生活一个不可分割的部

分，而铺天盖地的沿路广告牌所带来的视觉污染

也愈发严重。这些视觉污染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关

注，舆论对于广告牌控制的压力也逐渐改变了司

法审判的态度。针对美学的法律审判进入第二个

时期，即司法机关借助其他传统理由来支持政府

在美学相关的管理条例。这一时期最为标志性的

案件是 １９１１年佳宁广告公司诉圣路易斯市案
（ＳｔＬｏｕｉｓＧｕｎ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ｖ．Ｃｉｔｙｏｆ
ＳｔＬｏｕｉｓ，１３７ｓ．ｗ．９２９（Ｍｏ．，１９１１）），法庭判决广
告牌构成了对于公众安全与福利频繁的威胁，它

们有损公众健康，恶化社会道德，还成为藏污纳垢

之处；同时，这些广告牌也不美观，对消防工作带

来潜在的阻碍，在大风天气，其低质的结构有倒塌

伤人的危险……它们还阻挡阳光和空气流通，这

也是对公众健康和舒适的损害。

这一时期，法庭几乎寻觅了所有表面的理由

来暗地支持美学相关的条例，从而避免正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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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理由可否独立成为政府行使管理权的依

据①。纽约法庭于 １９３２年在一相关案件中对这
一时期的司法态度做了很好的总结：“美学，并非

养尊处优的女皇，但同时她也不是无人保护与尊

重的弃儿，她至少能够寄篱于公众安全和道德的

名义之下。”（Ｐｅｒｌｍｕｔｔｅｒｖ．Ｇｒｅｅｎｅ，１８２Ｎ．Ｅ．５
（ＮＹ１９３２））

３．第三阶段
拐弯抹角、隐晦曲折的审判风格在美国持续了

几十年，直到１９６５年，美学问题才首次真正登上法
律舞台，成为政府行使管理权的主要依据②。在俄勒

冈市诉哈塔克等人案 （ＯＲＥＧＯＮＣＩＴＹｖ．ＨＡＲＴＫＥ，
２４０ＯＲ．３５（１９６５））中，法庭认定俄勒冈政府关于
在市区全面禁止汽车报废处理站的区划合法。法

庭认为，尽管区划中对于土地利用的限制是对整

体市容的改善，并非为了提升和保护公众健康、安

全、道德和整体福利，但是，“政府为防范和减少

市容市貌受损而制定区划，限制土地利用的行为

在司法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司法态度上的

转变，反映了我们这个日益成熟的社会对文化价

值的鉴赏力和审美品位的提升。这种改变要归功

于政府管理权管辖范围的扩大”。

随后，很多的案件审判中都借鉴了俄勒冈一

案的判决来赋予政府对美学问题的管理权。较为

突出的例子是维斯特菲尔德汽车销售公司诉维斯

特菲尔德市案 （ＷｅｓｔｆｉｅｌｄＭｏｔｏｒＳａｌｅｓＣｏ．ｖ．Ｔｏｗｎ
ｏｆＷｅｓｔｆｉｅｌｄ，１２９Ｎ．Ｊ．Ｓｕｐｅｒ．５２８（１９７４）），法庭认
定“政府在其管理权范畴内，以美观为基本出发

点来制定区划法规的行为合法”③。此外，法庭甚

至直言，以美学原因而行使政府管理权的行为无

需再套以传统理由来使其合理化。至此，美学问

题的司法历程步入第三个阶段，美学问题成为政

府行使管理权的合法依据。

（二）历史保护相关问题司法历程

作为城市设计行业的一个惯例，设计师动笔

设计之前都会收集资料、现场踏访以深入挖掘场

地的过去与现在，把脉场地肌理。城市的肌理，就

如同城市结构和空间一样，具有连续性的本质，它

可以被理解成为预先存在的城市景观主体的表

达。因此，除了美学以外，在人类历史中逐渐形成

的城市肌理也是城市设计师们所关注的重点。在

美国，对于城市肌理的保护主要涉及历史保护区

特色的维护以及非历史保护区新建建筑的设计指

引，这往往是通过历史保护条例和设计审查

（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ｖｉｅｗ）来实现的。
１．历史保护区
１９２４年，《州标准区划授权法案》（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ａｔｅＺｏｎｉｎｇ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Ａｃｔ）刚刚颁布不
久，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就在美国率先成立

区划特殊委员会，起草条例在重要历史建筑物集

中分布的布罗德街南部地区设立土地利用限制。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３１日，查尔斯顿颁布了美国第一个
历史保护区区划法案，成为美国各城市争相模仿

的典范④。

在历史区域保护方面另一个领军城市是新奥

尔良，该城市老城的法租界（ＦｒｅｎｃｈＱｕａｒｔｅｒ）受到
了新奥尔良市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妥善保护。

１９３６年，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宪法
修正案，授权新奥尔良市采取措施保护历史区域

的外貌，保留“法租界精美且独特的特色”以及

“具有历史与建筑学价值的构筑物”。此外，这一

修正案还授权新奥尔良市成立了法租界委员会

（ＶｉｅｕｘＣａｒｒ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委员会有权审批所有
在法租界内的建筑许可⑤。严格的保护也使得这

里产生了众多法律诉讼。市政府在修正案中获取

的权力受到重重挑战。在新奥尔良诉派嘉蒙公司

案（Ｃ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ｖ．Ｐｅｒｇａｍｅｎｔ，１９８ＬＡ．
８５２）中，被告作为法租界内加油站业主，在未经
法租界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加油站地块内

树立广告牌。法租界委员会起诉加油站业主违反

规定擅自树立大于规范标准的广告牌。而加油站

业主辩护说法租界的保护条例只是针对历史性建

筑的保护，而自己的加油站属于现代建筑，不在管

辖之内。初审法院认定被告胜诉，但在上诉审中，

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审判结

果，认定保护条例合法，法院认为，保护条例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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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ｉ，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ａｗｉｎＵｒｂ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ａｎＮｏｓｔｒａｎｄ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８，ｐ．２０７．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ｐｓ．ｇｏｖ／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ｈｔｍ
Ｌａｉ，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ａｗｉｎＵｒｂ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ａｎＮｏｓｔｒａｎｄ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８，ｐ．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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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内的广告牌设定了统一的规定和标准，条例

的目的并非局限于单栋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维

护法租界整体的历史氛围，这样的条例保证了历

史区不受视觉污染，并不是主观武断的决定，而且

条例没有对区内业主产生任何歧视，这属于政府

管理权的合理使用。

从上述案件可以看出，法庭肯定了历史保护

不是局限于单栋建筑而是“整体历史氛围”，而历

史街区的“氛围”即是城市设计中所强调的城市

肌理。由于新奥尔良法租界历史特色尤为突出，

法庭对于保护条例给予了司法审判上的很大

支持。

历史特色丰富的城市，例如查尔斯顿、新奥尔

良以及波士顿等在保护历史特色方面的立法启动

得较早，而美国其他城市在初期则进展缓慢。杜

尔克森指出：“到１９６０年，历史保护相关的条例在
全国不到５０个，而这些制定了的城市大都是需要
依靠历史建筑来发展旅游业的。然而，这一状况

在１９６０年之后发生了改变，如火如荼的城市更新
运动以及高速公路建设对历史建筑和街区产生了

巨大的破坏，从而激起了历史保护的呼声，很多地

区开始立法保护，全国各地都开始开展严格的历

史保护和审查工作，这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建筑，还

包括在历史区域内的新建建筑。”①这一现象在

１９６４年迪灵镇诉提波特（Ｄｅｅｒｉｎｇｖ．Ｔｉｂｂｅｔｔｓ，１０５
Ｎ．Ｈ．４８１（１９６４））案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迪灵
镇设立条例规定，在市区政府所属用地范围周边

４００米内不得擅自新建房屋，除非获得行政委员
会特许。这一条例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维护

“小镇的历史氛围”。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判

定此条例合法：“原告试图设定的条例超出了公

共权属范围，涉及到镇区以外的私人用地。法庭

认为此类条例是政府积极使用管理权来保护历史

建筑价值并提升整体社会经济福利的表现，出于

这样的目的而行使政府管理权的合法性很早就得

到了法庭认可，毋庸置疑。”

２．非历史保护区
历史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以美学为基础的

行政法规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人们对于城

市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那些外观低劣怪异

的新建筑以及相关法规在非历史区域的缺乏逐渐

引起了群众的关注。人们开始在自己生活的社区

建成环境上寻求更多的话语权，而传统的区划已

经不能再满足他们的需求。第一例关于社区兼容

性的条例在威斯康星州的福克斯伯恩 （Ｆｏｘ
Ｐｏｉｎｔ，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诞生，条例要求所有新建建筑
外表以及平面结构不能和周边建筑相差太远，以

避免地区房产贬值。

这一保护条例在 １９５５年塞弗兰德公司诉维
兰德地区案（ＳａｖｅｌａｎｄＰａｒｋ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ｖ．
Ｗｉｅｌａｎｄ，２６９Ｗｉｓ．２６２（１９５５））中遇到挑战，塞弗
兰德公司控告保护条例违宪。密尔沃基地区审判

庭认为保护条例有不恰当使用政府管理权的行

为，因此判原告公司胜诉。但这一判决随后在威

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被驳回，最高法院宣判保护条

例合乎宪法，并引用了有里程碑意义的伯尔曼案

件 （Ｂｅｒｍａｎｖ．ｐａｒｋｅｒ３４８Ｕ．Ｓ．２６（１９５４））：“公众
福利的概念很宽泛，涵盖很多方面，既有精神层面

的，也有物质层面的；既包含美学也涉及金钱。立

法机关有权保障社区的美观、健康、宽敞、洁净。

如果一个政府管理机构下决心来保护地区的美观

和清洁，宪法第五修正案是不会加以阻拦的。”

汽车拥有量的激增、二战返乡士兵的住房问

题以及婴儿潮等因素使得郊区化高速发展，而流

水线上诞生的千篇一律的家庭住宅成为二战后美

国郊区的主要风景。这些单调乏味的景观与历史

保护区里统一和谐的环境中矗立的突兀建筑一

样，被纳入政府管理条例的控制之中②。如加州

帕西菲卡市（Ｃｉｔｙ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ＣＡ）的管理条例规
定：“所有影响土地合理使用或降低周边邻舍房

产价值的开发方案将不被批准，所有在设计上没

有变化的开发项目将不被批准，从而避免城市景

观过于单调。”

帕西菲卡的管理条例在 １９８５年山姆诺威等
人的诉讼 （Ｎｏｖｉｖ．Ｃｉｔｙ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１６９Ｃａｌ．Ａｐｐ．
３ｄ６７８（１９８５））中遭到起诉。政府利用新颁布的
条例否决了原告八栋住宅楼的开发许可证，认为

其设计变化少、单调。同时，政府提出如果设计在

开发强度上能够降低，使建筑布局更为错落有致，

减少地形改造以及挡土墙的使用，减少过多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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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的直线设计，形成小尺度村落氛围的开发，政

府可以重新考虑发放许可证。开发商在初审法院

及上诉法院都提出质疑，认为政府关于反单调的

条例过于模糊。但法院认为市政府意图非常清

晰：减少外观单调的建设项目，并且为开发商的设

计方案提出了明确的修改意见，不存在模糊的情

况。法院给市政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无论是历史保护区或是普通城市区域，想要

得到法律的庇护就必须对保护对象进行清晰的定

义，在历史保护区内，这种定义可以来自该区的历

史特色，而普通城市区域，就必须设立清晰的设计

标准。

（三）设计标准与设计审查程序

尽管美国的法院在众多案件中已经认可政府

从美学视角出发行使管理权，同时也认可了政府

出于保护整体历史氛围和城市特质的目的来限制

私人的开发行为，但是法院对于设计标准应详细、

精确的要求从未消失。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希望

涉案的政府机构能够提供客观清晰的设计标准，

从而在设计审查过程中有效地限制自由裁量权。

然而，建筑设计本身是一种艺术创作，崇尚原创

性，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难以按照法

院的要求形成客观、清晰、可量化的标准。有学者

指出，现代设计评论认为建筑是一种格式塔，具有

完整性，而建筑的美学特征是建筑整体的一部分，

不可单独分离出来进行考量①。此外，过于详细

的设计标准也剥夺了设计师后期创造的空间。

意识到上述矛盾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

为追寻符合司法需求的设计标准是徒劳的，应该

将注意力放到完善设计审查中的行政程序上：

（１）确保与项目存在利益关系的个
人不会参与项目审查，或者允许申请人

替换存在偏见的设计审查人员，以此来

避免利益冲突。

（２）在设计审查正式结果公布之前
要求审查委员会撰写书面意见。这样能

够将设计审查委员会的决策公之于众，

接受公众的评论，从而督促委员会做出

更为审慎的决策。

（３）将所有设计审查委员会的相关

记录存档。完整详实的案例记录可以为

设计审查提供参考，使得一个地方的审

查行为具备一定的可预测性和连续性。

通过仔细检查过往记录，也可以评判设

计审查委员会是否公平对待所有

业主。②

通过上述行政程序，设计审查委员会能够更

有原则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公平公正。

二　旧金山案例研究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城市设计管控步入

更为成熟的阶段，而位于西海岸的加州旧金山则

是美国城市设计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无论在实践

还是方案创新方面都对北美城市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③。旧金山于１９７２年颁布了《城市设计方案》，
这是美国第一个全市域的城市设计方案，这一方

案后来被纳入旧金山总体规划中并成为独立章

节———城市设计元素（Ｕｒｂ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根据《城市设计方案》中提出的实施建议，旧金山

后续又颁布了三十多种设计导则，有针对特定用

途的《居住区导则》《居住区沿街首层设计导则》

《商铺透明度设计导则》，以及针对特定片区的导

则，例如《中心城区规划》《市场街西南区设计导

则》《行政园区设计导则》等。２０１８年 ３月，旧金
山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全市域的《城市设计导

则》以梳理各项设计导则。相应地，旧金山规划

部门制定了详细的设计审查（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ｖｉｅｗ）过
程，并将其列为开发许可申请程序中的强制性

内容。

简而言之，旧金山以１９７２年的《城市设计方
案》为基础，将城市设计纳入总体规划，继而推动

针对各种用途、各种片区的设计导则，形成了整套

设计审查程序（见下图）。

旧金山于 １９８５年颁布了《中心城区规划》，
这是全美第一个中心城区总体规划，共７个章节，
其中有３个与城市设计相关：开放空间、历史保护
以及城市形态。这些内容以１９７２年《城市设计方
案》为引导，是方案在中心城区的细化。旧金山

市规划委员会要求规划部门每年对《中心城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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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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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并公开评估报告，这为

审视旧金山城市设计实施效果提供了窗口。根据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旧金山中心城区规划监督报告》，２５
年中，旧金山按照规划制定的政策从私有写字楼

开发项目中新增了 ２７个开放空间，并收取了近
１１００万美金的公园特殊基金；历史建筑与风貌方
面，所有规划中指定的历史保护建筑都得到了保

护或者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开发，而

且历史风貌区中的新建建筑大多考虑了周边历史

建筑的体量、材质与颜色，毗邻历史建筑的新建筑

皆在历史建筑高度处进行了退台处理。同时，根

据规划设立的开发权转让机制，２５年内共有５万
平方英尺的开发从风貌保护区转移到了更为适宜

开发的地区。城市形态方面，中心区高速发展，但

高层建筑都依照规划规定，布局在霍华德街与米

慎街，遵守了当初设想的天际线。对比２０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建筑，１９８５年规划颁布之后的新建建
筑大都沿街而建，塑造了有趣味的步行体验。此

外，大部分的建筑都遵守了规划方案确定的高度

和体量规则从而确保街道与开放空间的日照①。

旧金山的城市设计管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究其原因，可以发现五个特点。

旧金山开发许可证申请流程

　　注：旧金山的所有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翻修、重建等都需要申请建筑许可证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ｅｒｍｉｔ，市政府的建筑监察局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负责许可证的申请和发放，而具体的审批则需要经过规划局、消防局、卫生局等各个机构审批通过。当建筑许可证

申请递交到建筑监察局以后，第一个负责审批的机构则是规划局。

　　一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旧金山在二战后迎来了大的发展，特别是 ２０世
纪六七十年代，在塑造全球中心城市的愿景下旧

金山出现了大量高层写字楼，也产生了对立严重

的两个团体：一个是由商会、工会和开发商组成的

促进开发团体，他们的诉求是推动城市的高速发

展带动经济；另一个是由社区、环保主义者组成的

限制开发团体，积极抵制超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美

学、环境以及交通和社会不公等负面影响。限制

开发团体认为新的开发不仅仅改变了旧金山原有

的宜人尺度和高度，而且单调的国际现代主义风

格建筑破坏了城市建筑风貌的特殊性和连续性，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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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走了原来适宜步行的中心城区①。在两个团体

的对立中，城市设计应运而生，某种程度上成了平

衡相互冲突的诉求的工具，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

关注。

二是城市设计基于详实调研。旧金山 １９７２
《城市设计方案》获得了充足的编制经费和时间，

整个方案从立项到颁布共耗时５年，其中由联邦
政府拨款资助开展了为期３年的研究，最终的方
案包含了８次鼓励民众参与的前期汇报和３个专
项咨询报告②。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设计
往往依靠建筑师的主观判断，而旧金山这种通过

详实的调研为基础编制方案的方法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并为后来陆续出台的各类城市设计方案提供

了导向性作用。充分的论证与调研最大程度地降

低了主观元素，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诉讼中为城市

设计执行者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司法保护。

三是城市设计的人文关怀。旧金山１９７２《城
市设计方案》内容上分为城市格局、保育、空间增

量以及社区环境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以“人

的需求”作为开篇，方案始终强调城市设计的社

会职能，强调城市设计不仅仅关乎物质空间同时

也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在城市设计的物质空间

和美学方面，方案借鉴了凯文林奇关于城市意象

与形态的方法，从环境心理和环境行为的角度切

入，关注人对于空间环境的使用和观察。对于社

会与人的侧重，使得城市设计与公众的利益、健

康、安全、道德建立了更为直接的联系，为城市政

府行使管理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四是面向管理的城市设计。同时期的城市设

计方案多为图纸，反应的是设计师将建筑设计投

射到城市尺度上，而旧金山１９７２年的方案则体现
了乔纳森·巴奈特提出的“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

设计”以及“不以建筑设计来设计城市”。《城市

设计方案》针对所有相关内容都提出了政策建

议，并且撰写了单独的一章对方案实施进行安排，

为城市设计从愿景到落地描述了清晰的路径，为

后期政府部门的执行提供了便利。

五是相关实施保障体制的建立。旧金山

１９７２《城市设计方案》的实施章节中指出城市设

计需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且应该纳入设计

审查程序；而旧金山规划部门应该雇佣一个全职

城市设计师，其职责是在设计审查中确保城市设

计方案的应用，为利益各方以及公众通过文字、图

纸以及模型等多种方法提供咨询与解释。到

２０２０年，旧金山规划部门安排了８名全职城市设
计师，其中有７名在市域规划科负责城市总体规
划中的城市设计相关工作，１名在规划审批科负
责方案审批过程中的城市设计内容，这一规模在

美国其他城市相当少见，为旧金山的城市设计提

供了充足的行政管理人力资源。

三　美国城市设计管控的启示
回顾城市设计在美国法律领域的演变历程可

以发现，其核心矛盾来自政府的公权力与私有物

权之间的对立。私人业主对于地方政府从市容市

貌这类美学角度对私人开发行为进行管理干预的

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美国司法界在早期相当长的

时间内探讨的是政府是否应该在城市设计问题上

行使相关权力的问题，之后才探讨如何合理使用

管理权力。在我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城

市空间的塑造上国家赋予各级地方政府很大的权

力。因为制度优势，我国的城市设计跨越了是否

合理存在这个问题，直接进入了如何实施的探索。

然而，由于我国城市发展速度快，也存在城市设计

起点虽高，但是根基不稳，管控与实施效果不佳的

问题。城市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艺术创造，是一个

有机生命体，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制度化的高

水平的城市设计③，对美国城市设计合法性的溯

源以及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我们夯实基础，提升城

市设计管控效力。

首先是设计内容提升。经历了长久的法庭博

弈后，美国城市政府与法院达成共识：城市设计研

究是政府对开发行为进行合法干预的重要基础之

一。因此城市政府会提供充分的时间让编制单位

开展深入的研究并与相关部门进行广泛的调研和

访谈。以旧金山为例，其《城市设计方案》在编制

阶段就耗时３年（旧金山总面积仅约１２０平方公

９３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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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宣国，李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刘易斯·芒福德城市理论的美学意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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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与我国的城市设计行业现状形成了鲜明

对比，我国的城市设计方案征集多采取竞赛的方

式，方案制作时间非常仓促，场地调研仅限走马观

花式的考察，编制过程中鲜有机会与相关部门沟

通，使得编制人员不得不闭门造车、相互模仿甚至

是照搬其他方案。我国提升城市设计内容质量的

关键在于提供充足的编制时间，改良城市设计方

案征集机制，促进多部门沟通。

其二是城市设计内容的转化。我国在改革开

放之后，城市投资渠道多元化，为适应城市开发中

以土地划拨转向出让管理为核心的转变，以原有

详细规划为基础，开始了适应市场经济开发的探

索和实践，通过引入美国的区划技术和城市设计

的弹性实施策略，形成了一套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范本。１９９０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奠定了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法定地位。在３０年快速的城市化
过程中，控制性详细规划很好地适应了城市土地

市场化的环境，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然

而其关注点是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和开发行为的

控制，因此在借鉴和学习美国区划技术过程中，忽

视了诸如贴线率、退台、街墙、曝光面等设计技术

含量高的内容，导致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城市整体

风貌、宜居性等方面控制力不足①。《城市设计管

理办法》虽然明确了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少数

一线城市（例如深圳）也尝试了城市设计的立法

和独立体系建设，但总体而言城市设计立法还刚

刚起步，体系构建和完善还需时日。因此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城市设计的实施依然需要通过将其

核心内容转化到既有的法定规划体系之中，特别

是控制性详细规划，这是近期城市提升城市设计

管控的有效手段。此外，控制性详细规划之前所

忽略的设计要素恰好关注的是空间使用者的行为

与感知，是我国城市发展转入存量优化阶段应该

关注的重点。

其三是城市设计审查程序的建立与完善。城

市设计管控较为得力的美国城市通常设置有设计

审查与建设许可的发放捆绑，例如旧金山的建筑

许可申请就要求建设项目满足对应片区的城市设

计导则。我国可以尝试在项目审批的过程中增加

城市设计审查，并与“两证一书”的发放进行绑

定。其中的难点在于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使用和

限制。美国的发展历程证明，全面客观精确地将

城市设计内容转化成为严密的管理规定是不切实

际的，设计审查过程中必然需要赋予行政机关自

由裁量权。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设计

中屡屡出现长官意志，一届政府一个设计的情况

就是自由裁量权失控的表现。美国采取了公开记

录的方式限制自由裁量权：审查的意见公之于众

并详细存档。意见公布能够督促审查人员理性评

判，而审查意见和过程的存档一方面能够为项目

申请人了解审查程序提供历史记录，一方面可以

让审查机构通过回顾以往案例进行自我提升并保

持评判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以旧金山为例，规

划委员会的审批会议全程公开并录像，其影像资

料、会议议程以及文字记录全部存档，过去１４年
的档案可在规划部门的网站上下载②。自由裁量

权在城市设计管控中的合理使用也与行政人员专

业素养相关，美国的城市政府一般会聘请非政府

的专业人员组成委员会主持设计审查。我国绝大

多数省会级城市以及部分地厅级城市也都仿效欧

美国家，在城市规划审批决策领域逐步建立起了

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希望以城市规划委员会集

体决策的方式取代过去行政首脑个人决策的方

式，但是效果欠佳③。在这方面，深圳提出的重点

地区总设计师制度值得借鉴，由政府选聘设计师

及其团队，为政府建立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

的纽带，进行多部门统筹协调，提供更为专业的技

术优化与服务支持④。这一举措能够为政府在城

市设计相关事务上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提供更为专

业的辅佐，同时政府也可以在选聘过程中更多地

关注本地高校的智力资源和扎根当地的设计公

司，提升本土的设计力量。此外，我国城市发展日

新月异，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

拟现实等数字新技术融合的背景下，智慧城市的

理念得以提出并实践，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

生态效益⑤，城市设计审查也可以借助新的技术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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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广君：《城市设计：如何在中国落地》，《城市规划》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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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均：《论我国城市规划审批决策体制的正义与效率》，《城市规划》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参见贺辉文：《我国“地区型”规划师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载《２０１９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陈晓红：《新技术融合下的智慧城市发展趋势与实践创新》，《商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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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提升。

最后是最重要的公众参与。从直接否定美学

相关的政府管理条例，到为这些条例寻找理由支

持，再到正面肯定美学是政府行使管理权的合法

根据；从保护历史核心地区到保护核心周边区域，

再进一步延展到保护非历史地区的整体城市景

观———这一路上有一股力量一直推动着城市设计

管控在美国的发展：逐步成熟的民众美学认知，它

为城市设计带来了强大的民意支持，而民意支持

又逐渐改变了法庭的司法意见。积极开展公众参

与，挖掘市民主人翁意识不但能提升城市设计的

质量，同时也能起到更好的普及宣传效果，引导市

民监督城市设计方案的实施。我国《行政许可

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

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

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

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各城市的规划部门

虽然履行了这条规定，将项目内容和审查结果在

规划局的网站上进行了公示，但方式较为被动，然

而考虑到我国城市尺度和人口规模以及项目数

目，全面积极的公示也是不切实际的。结合这一

问题可以参考美国城市的局部公示方法。以旧金

山为例，建设项目除网上公示之外，还需要信件通

知项目周边１５０英尺（约４５米）范围内的所有业
主；规划部门同时会向之前提交过书面申请的社

团和组织主动通知①。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传

统的政府规划师和市场规划师之外的“第三方”规

划师，包括乡村规划师、社区规划师、责任规划师

等。这些规划师的出现有效地强化了规划的渗透

性，以北京为例，责任规划师成为新一轮城市总体

规划的抓手，并同时推动了规划在街区层面的实

施、完善了专家咨询和公共参与，提升了街区的精

细化治理，同时还首创性地将责任规划师制度纳入

了规划审批程序②。未来城市设计逐步从新区设

计走向现有城区提升与微改造过渡，这样的第三

方规划师机制能够在培育公众参与、提升城市设

计管控效果上起到突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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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ａｌｏｎｇｊｏｕｒｎｅｙｆｒｏｍｓｃｒａｔｃｈａｎｄｈａ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ｉｃｈ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ｓｓｕｅｓｏｆ
ｕｒｂ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ｓｕｃｈａｓ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ｆａｂｒｉｃｓ，ｗｈｉｃｈｓｅｒｖｅａｓ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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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ｆｏｒｍｓ．ｓｆ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ｒｇ／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Ｐａｃｋｅｔ．ｐｄｆ
贺辉文：《我国“地区型”规划师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载《２０１９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